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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证券”）接受汕头万顺包装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顺股份”）的委托，担任万顺股份重大资产购买的独立财

务顾问，并于 2011 年 8 月 3 日出具了《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汕头万顺包装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现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 111714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的要求，出具本补充独

立财务顾问报告。 

一、请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交易履行的相关境内外法律程序是否完备进行审慎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根据新加坡律师所 David Lim & Partners LLP 所发表的意见和上海亚洲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亚洲控股”）所提供的相关文件，经核查，本次交易应履

行的境外法律程序包括： 

1、本次交易需通过上海亚洲控股董事会批准。经核查，上海亚洲控股已于 2010

年 10 月 24 日召开董事会批准了本次交易； 

2、本次交易需要取得新加坡交易所对该项交易是否构成变相退市的确认意见。

经核查，上海亚洲控股已于 2011 年 3 月 4 日取得了新加坡交易所关于本次交易不构

成变相退市的确认文件； 

3、上海亚洲控股需向新加坡交易所递交关于本次交易的申请文件并获得批准。

经核查，上海亚洲控股已向新加坡交易所递交了申请文件，新加坡交易所已于 2011

年 6 月 15 日对上海亚洲控股所递交的申请文件表示无异议； 

4、本次交易需通过上海亚洲控股股东大会批准。经核查，上海亚洲控股已于

2011 年 7 月 28 召开股东大会批准了本次交易； 

5、本次交易需通过上海亚洲私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亚洲私人”）董事

会批准。经核查，上海亚洲私人已于 2010 年 10 月 23 日召开董事会批准了本次交易； 

6、本次交易需通过上海亚洲私人股东会批准。经核查，上海亚洲私人已于 2011

年 7 月 28 日召开股东会批准了本次交易。 

新加坡律师所 David Lim & Partners LLP 所就本次交易是否履行了新加坡法律

项下全部法律程序发表意见：“关于万顺股份收购，公司已经履行了新加坡法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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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手册》项下全部法律程序”。 

本次交易应履行的境内法律程序包括： 

1、本次交易需通过万顺股份董事会审议通过。经核查，万顺股份已于 2011 年

7 月 14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 

2、本次交易需要通过万顺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经核查，万顺股份已于 2011

年 8 月 1 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和中国商务主管部门的批准。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已履行现阶段相关境内外法律程序，尚

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和中国商务主管部门的批准。 

二、请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交易相关的商务部门审批程序履行情况勤勉尽责进

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经核查，关于本次交易相关的商务部门审批程序，本独立财务顾问向当地原审

批商务部门咨询，对于境内内资上市公司收购外商投资企业的交易事项，商务部门

需要申请人提供生效的《股权收购协议》后进行审批，而《股权收购协议》生效条

件之一是中国证监会核准该交易。 

鉴于上述情况，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根据我们向当地原审批商务部门咨询的

情况，商务部门在本次交易事项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再进行审批，不会对本次交

易构成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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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汕头万顺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购买之补充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一）》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签名：                           

      曾  春    张 大 为 

投资银行业务部门负责人签名：                  

杨  光  煜 

内核负责人签名：                 

                   艾  献  军 

独立财务顾问法定代表人签名：                  

杜  庆  平 

 

 

 

 

独立财务顾问：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9 月 9 日 

 

 

 

 

 

 

 


	一、请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交易履行的相关境内外法律程序是否完备进行审慎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二、请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交易相关的商务部门审批程序履行情况勤勉尽责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